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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基金报记者 张燕北

“70”投资者李某某花费120万元认购某公募旗下一款专户理财产品，然而到期后

私募基金、夸大宣传等为由将其诉至法院。

一审判决法院认为李某某所称基金销售公司在其购买理财产品中存在的不当行为的
主张，证据不足，与事实不符，不予采信，驳回李某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李某某不
服，遂上诉。

日前，该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二审终审判决结果出炉，李某某的上诉请求被驳回，维
持一审判决。

究竟发生了什么？二审阶段原告有何主张、提供了哪些新证据？为何法院不予采纳
？我们结合8月4日公开的终审判决书一起来看看。

120万认购基金专户理财亏损31万

这是一起由认购基金专户理财引发的纠纷，事情源头可追溯至2016年。

原告李某某在诉讼中称，2016年5月份，第三方基金销售机构北京钱景基金销售有
限公司理财师向其推荐一款低风险高收益理财产品，并让她关注钱景财务公众号里
的宣传资料。李某某在钱景财富
公众号看到该产品的宣传，宣传中使用近乎无风险，保底，打折买牛股不涨也赚钱
等宣传，投向标的列举了4个优质股票。

她表示，咨询理财师后，得知这是一款低风险高收益产品，就按照对方要求在开发
区家中通过网银打款120万元到基金公司账户。

李某某的诉讼请求及提出的理由

经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理查明，2016年6月1日，资产委托人李某某与资产管
理人某基金公司、资产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
签订了一份“财智定增9号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约定李某某认购该产品
的金额为120万元，并载明该资产管理计划为混合型产品，属于高风险、高收益投
资品种。同日，她向基金公司汇款120万元并注明“李某某认购财智定增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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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李某某认购的资产管理计划为基金公司旗下一款定增产品，即该基金专户
资产管理计划把投资者的资金通过项目募集的方式申购定向增发的股票。

然而，从结果来看，李某某并没有通过这笔投资赚到钱。据她介绍，18个月期限到
了，联系钱景公司理财师要求兑付得知产品逾期并亏损，至2019年3月清算结束，
申请人共损失本金313920元。

她多次联系钱景公司退赔无果，得知资金根本没有用于参与宣传资料中任何一支股
票的定增。估算下来，李某某投资120万，损失本金31.39万，这笔投资相当于亏损
了26.16%。

后经法院询问，李某某确认其在本案中主张的损失为本案所涉产品清算后其亏损的
数额。诉讼中，李某某称其要求钱景公司赔偿损失的主要原因是钱景公司未尽到适
当性义务、向不特定人员宣传私募基金、夸大宣传、未充分了解其财产状况和风险
偏好等。

原告李某某向法院提出三项诉讼请求。其一，判令钱景公司赔偿李某某投资财智定
增9号的本金损失313984.88元。其二，判令钱景公司按照宣传资料的预期收益赔
偿利息损失。其三，本案诉讼费和差旅费律师费等因诉讼造成的一切费用由钱景公
司承担。

不过对于李某某的诉讼请求，作为被告的钱景公司表示不予认可，其核心观点是，
作为第三方销售机构，公司并未违反销售适当性义务。

一审判决结果：法院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根据法院一审判决，驳回李某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6008元，李某某已预
交，由其自行负担。

判决书显示，本案中，李某某称其要求钱景公司赔偿损失的主要原因是钱景公司未
尽到适当性义务、向不特定人员宣传私募基金、夸大宣传、未充分了解其财产状况
和风险偏好等。对此，法院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关于李某某所称钱景公司未尽适当性义务一节，法院认为，她在其签署的《
资产管理计划交易类业务申请表》和《个人投资者风险属性评估问卷》中，均有产
品风险等级超出其风险承受能力时仍然购买该产品的意思表示，尤其是在《个人投
资者风险属性评估问卷》中“如果您所购买产品的风险等级超出您的评测结果，您
是否同意继续购买”处，李某某在可以选择“否”的情况下选择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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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情况下，无论其购买的产品是否超出其风险评估结果，钱景公司均不存在违反
适当性义务的情形，故李某某称钱景公司未履行适当性义务的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
依据。

诉讼中，李某某称基金合同及评估问卷中其本人签名是自己签的，但其他内容不是
本人填写。李某某就其上述陈述未向本院提交有效证据。钱景公司还向本院提交了
李某某手持身份证和基金合同并口述合同相关内容的视频，用以证明李某某明知合
同内容及合同内的风险提示。李某某称视频中是其本人，但其不确定该视频是否存
在剪辑。经本院询问，李某某称其对前述视频是否存在剪辑不申请司法鉴定。

其次，关于李某某称钱景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宣传私募基金一节，本院认为，诉讼中
，李某某确认其在购买本案理财产品之前，曾通过钱景公司多次购买大额理财产品
，且与钱景公司工作人员保持联系，钱景公司亦确认李某某系其老客户。在此情况
下，李某某对钱景公司来说，并不属于不特定对象。

再次，关于李某某称钱景公司存在夸大宣传等不当宣传行为一节，法院认为，李某
某就其该部分主张，并未向本院提交有效证据，其对钱景公司提交的推介材料中既
往业绩描述理解为夸大宣传、保底承诺系其个人误解，故李某某该部分主张证据不
足。

最后，关于李某某称钱景公司未了解其财产状况及风险偏好，未告知风险一节，本
院认为，李某某在购买本案涉诉理财产品时，填写了《个人投资者风险属性评估问
卷》，该问卷中主要内容即为风险偏好和财产状况内容，李某某称前景公司未了解
其财产状况及风险偏好的主张，明显与事实不符；同时，李某某前述的基金合同中
包含了产品的风险告知内容，李某某亦在该合同上签字确认并录像，故李某某称钱
景公司未告知其产品风险状况的主张亦与事实不符。

法院判决表示，综合以上分析，李某某所称钱景公司在其购买理财产品中存在的不
当行为的主张，证据不足，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在此情况下，李某某要求
钱景公司赔偿其理财产品的损失及其他损失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
院不予支持。

原告提起上诉称自己并非合格投资者

对于一审判决结果，李某某不服，并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李某某
的上诉请求为，撒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支持自己的一审诉讼请求。

事实和理由方面，李某某主要列举四点。其一，一审认定事实有误。她表示，前景
公司未尽到适当性义务，将私募产品推荐、销售给了并非合格投资者的自己。钱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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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违反法律规定，公开募集了本私募产品，此事实有北京证监局【2021】200号
文件证实。

她称自己是依据公众号中财智定增9号的宣传以及其公司理财师随后发来的电子版
推介材料，里面使用了近乎无风险，打折买牛股，不涨也赚钱等宣传，决定购买，
并在6月1日打款，有公众号截图（目前已被发布者删除）等证实。

打款后，李某某收到了郝某邮寄的合同，按照要求在打的地方签字，调查问卷被要
求不要勾选。李某某提供给法院的合同签署日期为6月9日，基金开户确认书为6月1
3日。前景提供的合同上的6月1日非本人填写，也未打钩，调查问卷也不是本人填
写。即使这份并非本人填写的问卷，结果也是稳健型，而合同提示该产品为高风险
产品。

李某某诉称，在得知产品到期不能兑付后，她多次与钱景公司交涉，要求赔偿，前
景公司否认销售该产品，李某某投诉到证监会，2020年7月16日北京证监局证实前
景公司向李某某销售了产品并负有适当性义务。随后2020年7月26日，李某某向当
地法院起诉钱景公司进行赔偿，该公司在管辖权异议中仍否认销售了涉案产品，一
本法院认定在诉讼中，李某某向证监局反映，与事实不符，

其二，李某某上诉称，一审法院证据采信错误。李某某提供的公众号截图为钱景公
司未删除时实时保存在手机中并通过邮箱向证监局发送，通过转发向律师进行了咨
询，证监局已据此对其作出处罚，一审法院仍不予采信。

她还表示，与销售人员的聊天记录在钱景公司认可其为该公司理财师并向李某某推
荐了涉案产品，当庭展示了微信聊天记录、推介材料以及公司没有要求适当性义务
的聊天记录，一审法院均不予采信。

其三，
李某某称，一
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关于
适当性义务案件的审理，应举证倒置和过错推定
。一审法院认为对销售公司未尽适当性义务，李某某未提供证据证明，是适用法律
不当。

此外，她还诉称，一审法院审判程序错误。包括她作为医务人员，防疫工作繁重，
在二审开庭前请求网上开庭，却得不到允许；不允许证人出庭作证等。

对此，钱景公司辩称，同意一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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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新证据二审终审维持原判

二审中，李某某据交
了证据，法院依法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及质作、证。

李某某提交如下证据。证据一，证人作词，证明购买财富定增9号的过程；证据二
，与理财师的微信聊天记录，推荐材料，证明是钱景公司的工作人员推荐给其的财
富定增9号；证据三，张某的个人提资者风险属性评估问卷，问卷的打勾方式与其
的打勾方式是一致的，不是其自己选择的，是由他人代填写的。

证据四，与王某刚的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张某的购买过程与其购买过程相似，都是
先打款，再寄合同，给了合同之后再做的录音录像，合同日期是倒签的，在打勾的
地方填写，其他的都不用填，王利刚存在夸大基金收益，督促尽快购买，6月1日封
帐。

钱景公司对李某某提交的证据发表如下质证意见
:证据一真实性不认可，且与本案无关;证据二真实性不认可，且日期是2019年，产
品是2016年认购的;证据三真实性不认可，与本案无关;证据四真实性不认可，与某
某无关，也与本案无关。

判决书中写道，法院经
审查认为，李某某提交的证据不属于民事诉讼法
意义上当事人在二审阶段提交的新证据，且均不影响本案的处理结果，故本院对李
某某提交的证据均不予采纳。

法院表示，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一致。法院认为，当事人
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
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本案中，证监会北京局的文件内容不能体现与本案及李某某针对本案双方纠纷进行
举报的关联，亦不能证明该局认定钱景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宣传推介财智定增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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